简、帛《五行》经文校比
苟东锋

摘要：通过比较简、帛经文的主要差异可以发现，简本异于帛本之处往往有其深刻用意，而帛本却总是对这些用意不加注意并试图做某种改动。简、帛思想的差异表现在：简本并重“德之行”与“行”，帛本却偏重“德之行”；简本对仁义礼智圣的不同特点有深刻认识，帛本则有意抹杀这些差别。比较之后还能看到，简本《五行》、《中庸》诚明思想、帛本《五行》和《孟子》，思想的简洁和力度增加了，丰富性却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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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大量帛书，其中一篇，整理者称为“《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一”，学者莫能辨识。时隔四年，庞朴先生撰文称此篇正是荀子所谓的子思、孟轲“五行”说，他因此将这篇帛书叫做《五行篇》，并辨认出此书乃分经、说两部。
庞文一出，学界侧目，赞同者有之，驳斥者亦有之，但谁也不否认经、说是一个整体，学者们也无一例外地以说解经。时至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出土的大量竹简中，有一篇竹简赫然以“五行”二字冠首，而其文字则与帛书《五行篇》的经文大体相当。此时一些学者才如梦方醒，开始怀疑经、说一体之论，并意识到《五行篇》或许并非五行说原貌，竹简《五行》应当更接近原初的五行说。但仍有学者坚持认为帛本经文优于简本经文，可能是本来面目。竹简《五行》公布至今，已十有余年，这一争论却仍无确解，本文想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一
简、帛《五行》的最大不同是简本只有经部，帛本则有经有说，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让人心存疑义的是简、帛《五行》的经文之间是否存在根本性差异？简、帛经文之间由于书写时代、残损程度、文字释读等自然会有一些差异，但仔细校比起来，它们两者之间似乎还存在着一些看起来非常不同的地方，现将这些不同之处汇集如下：

一、简本以“五行”两字开头；帛本起始部分则残损严重，情况不明。

二、简本第一章论“五行”，以仁义礼智圣为序；帛本则以仁智义礼圣为序。

三、简本第一章论圣为“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帛本论圣则为“不形于内谓之行”。

四、简本第二章无“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圣……”一段；帛本则有此一段。

五、简本第七章“‘亦既见之，亦既观之，我心则【悦】。’此之谓【也】”；帛本相应部分则作“……此【谓】仁之思也精”。

六、简本第十一章“唯有德者，然后能金声而玉振之”后紧接“不聪不明……不乐无德”；帛本此句后则为“不变不悦……不爱不仁”。相应的，简本将“未尝闻君子道……同则善”一段放在“颜色容貌温，变也……恭而博交，礼也”三段之后；帛本次序则反之。

七、简本第十一章“不聪不明，不圣不智”；帛书相应部分为“不□□□□□□□不圣，不圣不智”，中间内容缺损严重，不能确定。

八、简本第十七章“圣智，礼乐之所由生也，五行之所和也”；帛本此处缺损不明，其说文引作“仁义，礼乐之所由生也，言礼乐之生于仁义”。

九、简本第十八章“仁，义礼所由生也，四行之所和也”；帛本则为“仁义，礼智之所由生也”，其说文引作“仁，智礼之所由生也，言礼【智】生于仁义也”。

十、简本第十七章“知而行之，义也”；帛本相应部分则作“知而行之，圣也”，但其说文引此文则与简本相同。

十一、简本第二十四章“知而事之，谓之尊贤者也”；帛本作“君子从而事之，谓之尊贤”。

十二、简本第二十六章“目而知之，喻而知之，譬而知之，几而知之”；帛本则为“目而知之，譬而知之，喻而知之，几而知之”。

十三、简本第二十七章末尾较帛本少一句“其人施诸人，不得其人，不为法。”

十四、简本第二十八章“闻道而悦者，好仁者也”和“闻道而乐者，好德者也”；帛本分别为“闻君子道而悦，好仁者也”和“闻而乐，有德者也”。

除以上不同之外，简、帛两本在一些用语上有繁简不同，如帛本的引诗比简本要完整一些，在用字上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如简本“仁之思也清”，帛本被释读为“仁之思也精”。但这些差异对于理解简、帛两本的基本思想似乎不会有根本影响，学者所论简、帛差异的范围主要在以上列举的十四条之内。对于这些差异，学界到目前为止有三种看法：

第一，认为帛本更优，简、帛本差异不大。持这一观点的首先是庞朴先生，他认为简、帛经文的最大不同是几个章节的次序不同，主要为我列举的第六和十二条。他认为第十二条不是实质性差异，而第六条的不同既非错简所致，也非手抄之误，而是理解上不同。他推断简本先仁义礼而谈圣智，接着又谈五行四行，这是“把一个总结性的论断提到了不前不后的中间位置，便未免进退失据，露出马脚了。”所以帛本可能为本来面目。庞朴先生还提出，因为《五行》经文内容周详丰满，所以其说文不是原计划的一个部分，而是后补上的。
与庞朴先生观点相似但更为细致的是梁涛先生，他认为按照帛本
，《五行》可以第十九章“见而知之……同则善”为界分两部分，前十九章主要谈“形于内”的“德之行”，二十章以下主要谈“不形于内”的“行”，第十七、十八、十九章（“未尝闻君子道……和则同”）正好是对前面的总结，若按简本，“五行和”、“四行和”被嵌在仁义礼的论述之中，显然不合适。
总之，持此观点者认为简、帛经文的差异主要是简本作者不明《五行》思想，篡改所致。

第二，认为简本更优，简、帛本差异很大。邢文先生撰文反对庞朴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按照简本，《五行》可以第十一章前半段“唯有德者，然后能金声而玉振之”为界分两部分，前后两个部分都贯穿着“圣智”的线索。帛本不明此理，将“未尝闻君子道……和则同”的圣智之论嵌于“颜色容貌温，变也”与“不简，不行”两段之间，把一段完整内容割裂为二，显然不妥，而在简本的次序里，这段圣智之论则有承上启下、贯通全文的核心作用。
此外，郭沂先生指出简本的圣智之论分别明确了五行和四行之间的关系，这和前文“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及“四行和，谓之善”是相互照应的，以明内外一贯之理，简本在一个“不前不后”的位置谈内外关系是合理的，“因而真正‘露出了马脚’的，倒是帛本。”
持这种观点者则以为简、帛的差异主要是帛本作者自有一套思想，从而改动了简文以迁就其说。

第三，认为简、帛本各有优劣，大同小异。如丁四新先生认为“简、帛五行虽有不少区别，但在经文文本上还是大同小异的，在思想上更是如此。”
池田知久先生亦说：“郭店《五行》与马王堆《五行》，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两篇《五行》的内容，实际上基本相同，但从形式上看，显然马王堆《五行》要比郭店《五行》经历过更多的修整。”
持此种观点者相信简、帛的差异并不重要，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根据需要将两本互相参校来理解。

以上看法取舍各不相同，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是论者并没有深究这样一个问题：简本的写法背后是否有一套独特的思想在支撑？第一种观点认为简本背后并无特别思想，其所以不同于帛本，只是有人擅改所致。第二种观点虽然承认简本有一套独特思想，帛本作者因其想法与之不同所以有意改动了简本以迁就其说，但其想法并不彻底，也承认有些差异并不是帛本改动的结果，而是简本抄错的缘故。其实这种文本贯彻上的不彻底双方都有，有趣的是关于第四条差异，庞朴先生本是个挺帛派，在这里却承认简本是对的，
邢文先生本是个挺简派，在这里却承认帛本是对的。
两方主张各异，却都采取对方阵营的材料作为支撑，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双方立论的可靠性。至于第三种观点，则根本未涉及这一问题，其立论也是不稳的。因此，在讨论简、帛《五行》经文关系的一开始就应该澄清：若完全依简、帛各自文本理解，能否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承认论者可根据自己的想法校对出合理的本子，以此研究“五行”思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呢？那么这些讨论都得重新考虑。
二

《五行》经文在起始部分提出了“形于内”的“德之行”与“不形于内”的“行”的区分，并分别从“德”与“善”、“天道”与“人道”的角度对两者进行了简单界定。因此有学者指出这部分乃是“全篇思想的总纲”
，但是学界对这部分的理解却有争议。大体而言，可分两类：一类认为这里主要强调了“形于内”的“德之行”，这一观点又因其对“不形于内”之“行”的不同理解分为两种：一种认为“行”指“未经心灵体现出来的道德行为”
，或“泛指德行，即合乎道德原则的行为”
，因此《五行》肯定不会主张这种“行”；另一种认为仁义礼智圣“皆在人的心中，称为‘德之行’，其表现在外在行为者，则称为‘行’”
，这一主张貌似“德之行”与“行”并重，但正如梁涛先生所言：“既然‘行’是来自内在的‘德之行’，那么它显然就已经是‘形于内’的了，作者为什么还要强调它‘不形于内’呢？”
所以这还是以《五行》强调的是“德之行”。另一类认为《五行》是“德之行”与“行”并重的，“《五行》的‘德之行’与‘行’实际是一种双重道德律。”
如何看待这两类完全不同的理解呢？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观点都对简本所谓“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未作深思。部分学者在这里直以帛本为准，问题是如果按此理解，《五行》第二章紧接着说的“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就无法理解，“德之行五”或许还好说，即“形于内”的仁义礼智圣，但“四行”是什么，就完全不知所以，即使从后文也不能完全推出“四行”的确切所指，对于“四行”这个重要观念，《五行》作者想必不会也不必这么处理。若依简本，这一问题可迎刃而解，“四行”即“不形于内”的仁义礼智。持第一类观点者多倾向于认为仁义礼智圣没有根本差异，可按“形于内”与“不形于内”分为两类，即使有人注意到应当肯认简本对圣的特别处理，否则“四行和”就无法解释，但仍以为“这里的重要区别不是‘五和’‘四和’的数量差别，而是外在行为和内在德性的差别”。
第二类观点虽然意识到如此将仁义礼智圣划为两类，这与仁义礼智圣性质各自不同有矛盾，否则简本也不会说“圣，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但其最终仍倾向于将“形于内”与“不形于内”的仁义礼智圣分别作为两个整体来看。
因此我们要问：仁义礼智圣以“形于内”和“不形于内”分为两类，每一类的各项之间是否差别不大？两类之间又是否是论者所说的那种偏重或并重关系？

我认为按照简本，并非如此。这个结论首先可藉对于圣的分析看到，此后对其余各项的展开更可使其明朗化。关于圣，《五行》多有论述，但最特别的还是金声玉振之论。简本第十章提出“【君】子之为善也，有与始，有与终也。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也。金声而玉振之，有德者也。”第十一章接着说：“金声，善也；玉音，圣也。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唯有德者，然后能金声而玉振之。”这两段话都将“有德者”
也即成德看作“金声而玉振之”的过程。关于“金声”、“玉振”，孟子曰：“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孟子•万章》）《韩诗外传》说：“在内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声”。（亦载《尚书大传》）可见，“金声”是“始条理”者，是“不形于内”之事，乃至是智之事；“玉振”是“终条理”者，是“形于内”之事，乃至是圣之事。金声玉振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成就“有德者”，这说明只有智与圣，不形于内与形于内，行与德之行，善与德，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共同作用，才能成就有德者。
通过对金声玉振之论的分析，不仅可以发现圣、智在成德的过程中有着自身独特的作用，还说明“形于内”之“德之行”与“不形于内”之“行”在《五行》看来是成德的一个整体过程，因而也是并重的。

因此，可以说《五行》主要就是讲“德之行”与“行”及其两者的关系。据此，我们将简本《五行》在篇章结构上划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和第二章前半章。第二部分为第二章后半章至第九章。第三、四部分比较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简本、帛本还是当代研究者，想必都同意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章是对第十一章后半章的解说，两者不可分开，而第十二、十三、十四章也分别有第十九、二十、二一章为其解说，两方亦不可分割，那么我们不妨将这些解说分别安置到其被解说的段落之后，以形成一个较好理解的章节次序。若按这一章节次序，第三部分包括第十、十一、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共六章。第四部分包括第十二、十九、十三、二十、十四、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共十章。第五部分为最后第二六、二七、二八章。需要提醒的是，划分篇章结构只是为了理解文义方便，强为之而已，实际上《五行》经文可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篇章结构意识。

以上，第一部分总论“五行”，将其划分为“形于内”的“德之行五”与“不形于内”的“四行”两个部分，并分别以“德”、“善”，“天道”、“人道”对其做了简单界定。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其中主要关注仁、智、圣三种，此三者不仅有仁思清、智思长、圣思轻的狭义，而且各自有其更为深刻的广义，最后以“慎独”而论“德之行”之和。第三部分首先以“金声玉振”之论来谈“善”与“德”的关系，接着，又以聪明之论而重新引出圣智，一方面，说明了义礼之所由生，另一方面，由圣智对“德之行五”做了进一步总结，也引发出了智的另外一层涵义，从而进入到“四行”的叙述。第四部分论“四行和谓之善”，主要论述了仁、义、礼，又着重讨论了仁义关系，最后以“心”论“行”之和。最后一部分总结了“五行”的两个部分，“德之行”与“行”有区别又有关联，作为一个整体成就了“有德者”。
三

以下就以此篇章结构为纲来简单分析一下简本《五行》的内容，其中主要关注简本不同于帛本的地方，因为我们既然认为简本背后有一套不同于帛本的思想，而如果帛本是有意改动了简本以迁就其思想的话，那么简、帛的差异处可能恰恰就是两种思想的根本分歧所在。在前文列举的十四条简、帛差异中，关键和最有争议性的都在中间三部分，因此我们这里主要分梳一下第二、三、四部分中简、帛的差异及其反映的主要问题。

第二部分简、帛的差异主要是第四、五两条。其中第四条的争议最大，在简本公布初期，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帛本为准，正如庞朴先生所言：“我和许多校注者，鉴于全文各处多以智圣对言，而竹简此处独缺，便简单地以为‘当系（竹简）误夺，应据帛书补’，遂轻易地给补上了。”
后来庞朴先生专门撰写了一篇《<五行>补注》，主要就是说明简本在这里是正确的，而帛本的衍文则掩盖了简本的原意。庞朴先生并不是第一个在此处认简本正确的人，在此之前，郭沂先生已经指出从《五行》前后文来看，智有广义狭义之分，“中心之智”乃是针对前后文的三种智思而言的广义之智，帛本却补入“中心之圣”之说与其相对，这恰恰是把“中心之智”当作了狭义之智，因此帛本多出一段必为衍文。
但是庞朴先生的分析却比郭沂先生更深一层，他认为这里包涵了一个“忧—智—悦”的公式，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公式发现“思孟学派认定的天道形于人心的基本秘密所在”。
我们且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往下看。

我认为这个“忧—智—悦”的公式其实是在说仁，理由有三：一、“中心之忧”与仁有关。这主要由第四章的引诗可见，此章分别论述仁与智、仁与圣的关系并引诗以证，两者均以“忧心”释仁，陈来先生认为此忧“注家诸读似皆可疑，当近仁之端也。忧、悦之义，盖取自经6章所引之诗。”
此言得之。二、“中心之智”与仁有关。仁不仅以仁之思包涵在三种智思之内，而且仁思还是智思和圣思的前提。
此外，第四章前半章在引诗之后，简本说：“此之谓【也】”，帛本作“此【谓】仁之思也精”，简本或许也是此意，这段引诗是说如果没有仁思就会一直忧心而忡忡，有了仁思则可由忧而悦。三、“中心之悦”与仁有关。除第四章引诗以“悦”论仁外，第五章专论“仁之思也清”也将“悦”作为一个重要环节，最后一章则总结说：“闻道而悦者，好仁者也”。

以此方式论仁并非《五行》首创，孔子曾屡次将忧与仁联系而称“仁者不忧”（《论语•子罕》、《论语•宪问》），显然，这并非说仁者从无忧虑，而是说仁可以将忧化为不忧（悦），而这种“化”的能力，可能就是“仁之思也清”。《五行》之后，孟子思想中也体现出对仁的这种理解，孟子非常重视忧，认为“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离娄下》）此外，孟子将恻隐之心称为仁之端，并认为“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正可看作忧，思即智思。由此可见，以此三阶段之发展的方式理解仁应该是先秦儒学的一个传统，而《五行》的这个特点尤其明显。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仁实际上就是内心发展的三个阶段，仁最初是一种“忧”、“忧心”或“中心之忧”，可以说只是“仁之端”，这种端倪在“中心之智”的作用下能够转化为悦，悦则是仁的完成。在此意义下，我们应该对仁智圣的关系有如下认识：广义之智（思）是一种横向的展开，仁智圣三者都包涵其内，智（思）使仁成为仁、智成为智、圣成为圣，如果没有智（思），那么便不会成仁、成智、成圣。广义之仁则是一种纵向的发展，它包括“忧—思—悦”三个阶段，如果没有“忧”的开端，“思”的阶段便没有方向和动力，智与圣也无从谈起，如果没有“思”的提升，便只有无尽之“忧”，而不能“悦”。
 狭义的仁智圣关系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仁是圣智的基础，另一方面，圣智又表现出两种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关系。后一方面主要体现在“慎独”之论中，慎独以“独”（内、一、心、我）为归宿，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两种方式，一种强调坚守本位，一种强调超脱外在，两者分别对应于智圣。《五行》在这部分的最后以包涵了圣智的慎独之论来说明“德之行五和”。
第三部分简、帛的差异主要是第六、七、八、九、十条。前已论及，学者们对第六条的争议最大，认为这是简、帛经文的主要差异，双方争论的焦点其实是“不聪不明……”及其解说这几段到底是总结性还是过渡性的？按照我划分的篇章结构，这段话主要是过渡性的，它既是对前文“德之行”的总结，又开启下文对“行”的论述。这个说法可由对简、帛第七个差异的甄别来印证，因为第六个差异涉及的文字正是对第七个差异涉及文字的解说。关于第七个差异，帛本在简本“不聪不明，不圣不智”两句中间补入了一些内容，具体内容也许还存在争议，但帛本的两个意图则很明显：其一、试图为圣与智建立某种直接的关联；其二、认为“不聪不明……不圣不智”与其后“不智不仁……不乐亡德”的句式逻辑相同。
先来看圣智关系，有三个证据可以说明圣智之间并无直接关联：第一、从简本《五行》经文来看，虽然经常圣智并提，但并没有论述过圣智之间有直接关系。第二、“不聪不明，不圣不智……”后面有四段解说文字，这些文字中也没有讨论过圣智关系。第三、通过分析这些解说文字还可发现“不聪不明，不圣不智”实际是说不聪则不圣，不明则不智，这与前文“圣之思也轻……不忘则聪……形则圣”、“智之思也长……不忘则明……形则智”是一个意思，只不过前文先由“圣之思”“智之思”引出聪明，再由聪明引出圣智，这里则直接由聪明而谈圣智。这三个证据已经充分说明在简本看来，圣智并无直接关系，但这里也引出一个问题，为何由聪明而再次引出圣智？在我看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前文所及，只有仁智圣三者，所以这里由圣而生出义，由智而生出礼。
将“德之行五”分两次叙述，推其用意，这固然因为与义、礼相比，仁智圣具有更根本的意义，但同时也强调了义与礼“行之”与“敬之”的特点，另一方面，这里引出圣并说“圣人知天道”、“行之而时，德也”，而“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德，天道也”，因而这是对“德之行五”的总结；这里还说到智，但智有两个作用，除了以与圣不同的方式使“德之行五和”以外，还担负连接“四行”的任务。
既然第一点意思已经明确，那么显然“不聪不明，不圣不智”其实是说“不聪不圣，不明不智”，这样才与“不智不仁……”的句式逻辑相同。可见这里说了两种智，一个是不明不智之智，一是不智不仁之智。后文恰好有两段与此对应：“见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而敬之，礼也。圣智，礼乐之所由出也，五【行之所和】也。和则乐，乐则有德……”“见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而行之，义也。行而敬之，礼也。仁，义礼所由生也，四行之所和也。和则同，同则善。”很明显，前者和“五行”有关，后者则与“四行”相关。关于“五行”，帛本作“仁义，礼乐之所由生也”，即使礼乐可泛指礼义，这也与前文以圣智而论义礼不符。但是简本也让人费解，因为按照前文，此处理应是“圣智，义礼之所由生也，德之行五之所和也”，简本为何不这么写？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圣智使“德之行五”相和，智也可使得“四行”与“德之行五”和。“和”在简本有沟通两方为一之义，在“德之行五”中，圣智分别沟通了仁与义礼，在“五行”中，智则是沟通“德之行”与“行”的中介。关于“四行”，帛本写作“仁义，礼智之所由生也”，其说文释为“言礼【智】生于仁义也”，但这明显与前文以智为出发点的说法不符。简文的表达则比较通顺，由智出发，而引出仁义礼，最后以仁为“四行”所和的条件，认为仁是沟通智与义礼的中介。可见，简本此部分由聪明之论而重新引出了圣智，一方面是为了生出仁义，另一方面是为了对“德之行五”做进一步的总结，并由其中智的涵义（见而知之，智也）而引出“四行”的论述。其作用是过渡性的。

第四部分简、帛的差异主要是第六、十一条，关键还是第六条。这个差异是由前面关于简帛次序调整的分歧引起的。帛本的次序在这里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不变不悦”等关于仁义礼的论述也属于“德之行”，但如此就有两个疑问：其一，“仁之思也清……”等三章已经分别陈述了仁智圣，这里又讲到仁义礼，为何重复讲仁，且讲述方式大不相同？其二，“不聪不明”等章最后明确讲到包括智仁义礼的“四行”，为何下文只有“不简不行……”和“简之为言犹練也……”两章谈到仁义关系，其间并未正面论述仁义，更未提及智礼？按照简本，“不变不悦……”等可以划分到“四行”的范围，就没有这些问题了。但这里却面临着另一个困难，如何理解“不变不悦……”和前文提出的由智而引出“四行”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关节点在于如何理解“变”字，然而学者对此字争议很大，未有确解。庞朴先生认为“变”通“恋”，为眷念之意，刘信芳先生认为可释为“动”，陈伟先生以为当释作“喜悦”，魏启鹏先生将其视为“免免”，陈来先生则怀疑“不变不悅，变字于义无解”。
我以为论者可能忽视了两个问题，其一，《五行》经文对变已有解释：“颜色容貌温，变也”。其二，“不变不悦”主要为了说明智与仁的关系，并非单纯是仁的阐发。这样一来，凡是以内心来解“变”者都不对，而以外貌解而不属“温”者亦不确切。所谓“颜色容貌温”，用《五行》的另一个词来讲就是“玉色”。前文论仁时说“爱则玉色”，论智时说“见贤人则玉色”，可见玉色是智与仁的中间环节。玉色实际上是要解决外在的贤人之智和内在中心之悦的沟通问题。古人是很重视色的，子贡所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就凸显了色的重要，孔子说过“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在谈到孝道的时候告诫说“色难”。（《论语•为政》）色在孔子思想里可能介于仁礼之间，一个人的内在之仁往往直接体现在其颜色上，礼的精华也常常体现在执礼者的颜色而非纯粹形式上。孟子对色亦有很深体会：“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郭店竹简•成之闻之》也有“形于中，发于色”的说法。大概是因为色很微妙，变化多端，所以谈到色的时候经常说“变色”，
或许这就是《五行》以“变”言色的原因。
将“变”理解为“玉色”也就能够理解所谓“不形于内谓之行”与“见贤人，明也”有关。贤人在外，故曰“不形于内”，人我皆“玉色”，则此“明”自然复返于“中心”，“以其中心与人交，悦也”，迁此“悦”于亲戚他人，就做到仁了。在此意义下，见贤人之“明道”而复返于内在之聪明则可产生“辩然”与“外心”之心，行此“辩然”之心，以此“外心”与人交，就做到义与礼了。不过由于仁的内在根据是由忧经由思而成的悦，这始终是一种内心的情状，而义、礼的内在根据则是聪、明，两者都是心的能力。所以《五行》又在这部分将义礼化约为义，从而讨论了仁与义的关系，并认为仁义并行，刚柔并济就可以成为“集大成”的君子。在这部分的最后，《五行》以主宰性的心而论述了“四行”之和。

四

至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简本背后确实包涵了一套用意深刻的思想，而这套思想是帛本作者所不能认同或理解的。由以上分析来看，我们认为简、帛的根本差异有二：其一、简本将“五行”区分为“德之行”与“行”两个层次，并探讨了两者的关系，帛本却并不注重这种区分，而倾向于将两个层次的界限模糊化；第二、简本对于“德之行五”的仁义礼智圣和“四行”的仁义礼智都进行了独特的讨论和定位，而帛本则试图抹杀这些不同项之间的区别。简、帛两本何以有这样的差异？这是我们要进一步追究的问题。

由于笃信帛本，并缺乏对经文的全面盘梳，很多学者遂轻以为《五行》强调的是“德之行”。梁涛先生虽然也以帛本为准，但他注意到起始部分在全文中的纲领性作用，由此他提出《五行》是“德之行”与“行”并重的，这是一种“双重道德律”，“前者是内在道德律，是主体自觉，后者是外在道德律，是客观规范”，
提出《五行》并重“德之行”与“行”，这个看法可谓独具慧眼，但是所谓“双重道德律”，我觉得还需商榷，疑点有四：一、“行”作为“客观规范”何以通过实践可以转化为内？此说牵强。二、“德之行”与“行”是否有联系？怎样联系？其说未明。三、“德之行”部分为何讲了仁智圣和仁义礼两组？为何重复说仁，且言说方式不同？四、“行”部分为何只讲到仁义二者？且为何并未正面论述？之所以出现这些疑点，我以为是因为梁涛先生将自己的观点主要建立在了帛本的基础上，轻视了简、帛的差异。
我所理解的简本《五行》也是“德之行”与“行”并重的，但两者的关系却并不是一种“双重道德律”。“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德之行”与“行”的关系也就是德与善，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在简本《五行》里，天道属于理想层面，主要论述了德由“中心之忧”经“中心之智”到“中心之悦”从而显诸于外（玉色、玉音）的过程，此中仁智圣三者的关系是立体交融的，这表现了作者对于德的精深思考。人道属于现实层面，主要叙述了一个人怎样通过“见贤人”而反观内省，从而开启自己内在的良知良能，扩而充之，以成就现实的仁义（礼）之行，这里的“见贤人”是指我从外在的贤人那里获得“明道”的启发，从而启蒙自己的内在心性，这是理解人道的关键。两者的关系正如《中庸》所言：“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性是从内在之诚到外在之明的扩展，性且有天生之义，表示理想一面。教则是从外在之明向内在之诚的回归，教且有人为之义，表示现实层面。《中庸》还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所以“德之行”与“行”的关系就是性与教的关系。简本《五行》最终追求的“有德者”只能是在教的层面下，从外在之明（不形于内）向内在之诚（形于内）的回归。在此意义下，简本《五行》和《中庸》一方面认为天道、人道性质不同，不能有所偏废，另一方面则认定人道是向天道的返归，当人道完全返归天道，就是“知天道”或“从容中道”的圣人。《五行》的成德路向只有一条，即由人道向天道的复归，这也就是其反复陈述的金声玉振之论的用意所在。
《中庸》“诚明”思想虽与竹简《五行》“德之行”与“行”的关系相合，然而两者也有重大区别。竹简《五行》以“慎独”论“德之行”之和，“慎独”即可看作诚，
由此“德之行”则可看作诚的向外扩充，所谓“自诚明”、“诚则明矣”，竹简《五行》又以“心”论“四行”之和，“心”也似可以诚来理解，那么“行”则可以看作以外在之明而省察内在之诚，此则“自明诚”、“明则诚矣”。在此意义下，“诚明”思想可看作对竹简《五行》的一种大而化之的简明表述，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的思考更为精深。竹简《五行》对“德之行”的仁智圣三者有一种立体融通的理解，对于“行”之仁义（礼）的关系也有精深的探讨。我以为，竹简《五行》的这一考虑是承接孔子而来的，孔子曾言：“仁者不忧，智者不惑”、（《论语•宪问》）“仁者安仁，智者利人”，（《论语•里仁》）仁与智在其看来既有独立意义，又有重要关联。孔子甚至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这就对仁智庄礼做了一种既区别又联系的解释。此外，竹简《五行》对于慎独的理解，对于金声玉振的理解，对于聪明的理解，对于玉色的理解，对于心的理解，都说明其保留了很多孔子及子思思想的古义。

让我们再返观帛本《五行》经文。首先，它并不重视“德之行”与“行”的两层区分。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简、帛第六个差别，帛本将论“四行”的“不变不悦……”等放到了论“德之行五”的“不聪不明”等前面，这或者是作者没有看到“德之行”与“四行”的区别或者是其有意为之，但不管怎样，其效果是帛本经文似乎主要在说“德之行”。另一个表现是简、帛第八、九两个差异，帛本将“四行”、“五行”（“德之行五”）之和都看作与仁义有关，这也是在试图混淆“德之行”与“行”的区分。再一个表现是简、帛第二个差异，简本论“五行”以仁义礼智圣为序，帛本则以仁智义礼圣为序，简本这个排序是以从“行”到“德之行”，由“善”到“德”为顺序的，表达了一种“为有德者，然后能金声而玉振之”的成德路向和工夫次第，而帛本似乎并未看到这种关系，当然也不理解“德之行”与“行”的两层区分。
其次，帛本也没有看到仁义礼智圣分别在“德之行”与“行”中的丰富涵义。最明显的表现是简、帛第四个差别，帛本多出“中心之圣……”一段，这个画蛇添足的举动说明其对于“德之行”之仁智圣都只限于一种平面并列的理解，未曾注意到仁智圣乃有一种立体交融的关系。另一个表现是简、帛第三个差别，帛本将圣“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改为“不形于内谓之行”，如此来看，仁义礼智圣之间似乎看不出什么区别，其区别仅剩下“形于内”和“不形于内”两种情况的区别了，而这两种情况，帛本似乎又偏重前一种。此外，简、帛第七个差异还试图为圣与智建立某种直接关联，这也是其未看到圣智各自独特性的表现。还有一个旁证，帛本“说”文把“四行”中论仁、义、礼之变、直、远分别理解为仁气、义气、礼气，这种解释实际上也是将仁、义、礼平面化和并列化，因为过分强调了单一性，也就失掉了丰富性。

试推帛本这两个表现背后的义理结构：帛本不重视“德之行”与“行”的两层区分，其目的应该是淡化“行”的意义，“行”在简本有见贤人之明道而返归其诚之意，因此帛本主要反对的应该是见贤人之道而明，主要强调的应是个人对其内在的逆觉体证，扩大充盈；帛本有意简化仁义礼智圣之间的区分，大概也是为这一主张服务的，否则就显得过于悖乱庞杂。帛本关于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也可以《孟子》的一句话言之：“诚者，天道也；思诚者，人道也”，此话与《中庸》相应之语虽只差一字，其意义则迥然不同，所谓“诚之者”是诚其明也，此明是“不形于内”的贤人之教、之言、之道，诚其明是见贤人之明道而内自省之意；而所谓“思诚者”或只是反思其内在之诚，扩而充之，使其显明于外之意。前者强调一个人在社会中可借外在于己的贤人，博学审问，从而返归其诚，扩充之而成德至圣，后者则强调一个人主要通过反求于己，扩充之就可成善至德。由此观之，若以理论的复杂程度而论，竹简《五行》、《中庸》诚明思想、帛书《五行》，由繁至简，依次递减，套写一句孟子的话：“夫三者之说，未知其孰贤，然而后者守约也。”
“守约”是孟子评判理论优劣的重要标准，而事实上孟子思想与帛书《五行》包涵的思想基本一致，这或许并非偶然。
然而，“守约”在简便深刻的同时也许会丢掉一些重要的东西，《中庸》诚明思想较竹简《五行》失去了仁义礼智圣涵义的丰富性，帛书《五行》又较《中庸》诚明思想失去了贤人之教的意识，《孟子》则以“四端”说替代了稍显杂乱的帛书“五行”说。我们要问的是帛本较简本失去的那部分涵义是否有其重要而独立的意义？前此所论即试图对这一问题做一肯定的回答，这也正是简本《五行》的意义所在。
综上，简、帛《五行》经文的关系应作如是观：首先、不宜再讲简、帛的优劣问题，因为简、帛的差异并非偶然所致，而是各自背后特定思想的反映，若对这两种思想孰优孰劣进行评价，问题则殊为复杂；其次、从“五行”说的形成过程来看，则简本经文必在先，为一种早期“五行”说，帛本经文应该是改动简本而成的后出本，代表了一种后期“五行”说；再次、不宜对简、帛两本的经文进行简单互校，因为简、帛的每一个差异都可能代表了简、帛背后两种思想的重大差异。明乎此义，我以为简、帛《五行》对比研究的重心应该由孰优孰劣、孰先孰后转变为两者所自出的思想有何更为重要的哲学意义。这样，先秦儒家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子一系的思想发展情况研究也就可能真正向前推进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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